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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1 年的 3·11 大地震 [1]，地震导致的特大海啸使福
岛县第一核电站的站用电源失效，无法对核电反应堆进行
冷却作业，导致核燃料融堆的重大损毁事故，并造成极其严
重的核泄漏。不仅该核电机组报废还造成了巨大的核污染，
固这起事故也被国际原子能机构定性为 7 级，堪比 1986 年
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的核电事故等级。

1 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事故的技术因素

福岛第一核电站设备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商业运行，
本已经几乎到达商业使用寿命，运行时间长达 40 年，且已
出现老化现象，核电站也曾爆出过隐瞒安全临界事故的问
题。但东京电力公司却并没立即废弃、关停该核电机组的
计划，出于企业经营及运行经验，只是采取设备延寿计划，
但该计划也并没有实质上提高核电机组安全运行水平。长
期运行的机组检修不力，机组在运行周期末端，企业也没
有动力再投资在运营成本上对机组进行检修改造及核电
安全防护措施升级。

东京电力公司在设计之初冷却回路属于设计缺陷，这
本是当时技术不成熟所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属于第二代核
电技术），也能运行 40 年不出现的大问题，说明在管理上
有可取之处，至少有比较成熟的运行经验。但随着核电机
组持续运行，本来有技术瑕疵的核电机组安全风险不断加
大，在考虑设备、自然条件的情况下，应当采取措施减少福
岛核电站发电机组出力，减少反应堆数目，至少应该对安
全运行条件进行第三方全面评估，或进行强制发电机组轮
换及辅助防护设施停电检修。对于应核电机组停机所造成
的负荷缺口应给与特殊对待。这从侧面说明日本电力能源
缺乏市场供应偏紧且缺乏必要市场备用，也是私营电力企
业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福岛第一核电站选址问题，核电站本生需要水源进行
冷却，且日本是地震高发国家，核电站更需要极其稳定的
运行环境以克服地震、海啸、台风对等自然灾害对核电机

组安全运行的影响。核电机组选址在海边本来就面临海啸
及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风险，尤其是核电厂自备电源及
防水坝体没有考虑极端自然灾害气象下，具有海水倒灌造
成自备电源失去的巨大危险。以往的海啸观测记录并不能
从根本上保证核电机组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且有诱导降低
设计标准的副作用心理。有资料表明在核电选址时南小岛
曾经有 120 年的海啸观测记录该地区只有不到 5 米，且次
数只有三次的海啸记录。可是气象观测数据本身的有效性
及科学性也是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并不是观测数据越多
时间周期越长就会从理论上杜绝极端气象条件。且有资料
表明，东海近区已经在之前的地震预报中，体现出具有发
生大概率、高等级地震的风险，观测海啸数据的复杂性及
与地震的正相关性应该在防护措施及核电站选址上处于
更为优先的地位。

马克Ⅰ型防护罩（安全壳厂房）本身的设计缺陷，决定
了反应堆在冷却系统停止运行时极大可能产生爆炸，在此
情况下反应堆应该具备更为灵敏的自动停堆系统，或者具
有远程紧急避险停堆，至少应快速停堆。冷却系统在停堆
时更需要密切配合，在厂用电失去的情况下，至少要保证
蓄电池系统可靠切换直到自备电源恢复，冷却泵开启并运
行良好，于此同时控制棒要可靠插入配合停堆。对于后来
曝光的安全壳厂房容易爆炸的高危风险，东京电力公司并
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至少没有紧急预案在极端爆炸条件下
快速报废反应堆的思想准备，为以后事故埋下了伏笔。且
用海水冷却的方式冷却核反应堆本来就是事故的扩大后
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巨量的核污染的海水不但不能妥善
处理，所造成的二次污染更是无法估量，迅速报废核反应
堆不仅是企业的紧急避险预案，更是相关保险公司、相关
电力用户处于安全考虑所共同承担的安全责任。毕竟报废
核反应堆等于重创企业的经营，对于影响的经营的巨大安
全责任是私有企业无法独立面对的天然矛盾，从企业现实
角度出发，应该由政府在法治框架下给与约束及外部干预。

2 东京电力公司及地方政府体制性缺陷

东京电力公司是日本发电企业的标杆，事实上也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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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进行了垄断性经营，发、输、变、配、售电业务均为该地
区垄断性经营[2]，在考虑企业成本的问题上，一再延长福岛
核电机组的商业运行年限。直到东京电力被股权改造后，
才开始进行发电端和售电端分离。长远看来电网公司独立
是大势所趋。发电企业及电网企业独立核算后，有助于促
进企业提升安全关注度，但是否提升安全效能还需要进一
步观察。在事故多次被瞒报、缓报的背后是企业垄断性经
营的积弊。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对于融资市场及其敏感，
对于企业内部安全责任来说，并不利于企业自愿接受舆论
及政府监管，尤其是日本经济低迷，企业更不利于企业因
为安全生产问题而影响经营行为。

东京电力公司的安全报告均由己方出具，安全管理具
有能源企业特有的封闭性[3]。在多次曝出事故隐患及安全
生产记录被人为更改后，政府及电力监管部门任然没有采
取相关措施委托独立第三方或成立临时调查机构对福岛核
电站进行安全评估，这与东京电力公司一家独大地垄断经
营和与地方政府的长期利益输送有关。在电力事故发生时
福岛县政府（相当于中国省级行政部门）并不能直接对事故
情况进行问责，也就是说行政上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均
为了企业经营状况而部分牺牲了本应严格约束的安全责
任。直到首相官邸直接下令才采取措施采用海水进行冷却。

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安全法理上可能的第一责任人，应
该秉承行政独立原则，对辖区内企业安全进行主动干预，
但企业经营行为与企业安全责任互为掣肘，这时候需要法
治的保障来推进政府合理使用行政职能，推动企业的安
全生产情况。地方政府对大型跨国企业是否具有行政约
束力，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只要是企业经
营，应该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保证企业安全运行，政府
根本无权干涉企业的运营。但在实践中企业往往为了自
己的经济利益对事故进行瞒报，对于关乎公共安全或在
灾害条件下，企业需要政府通报明确安全责任边界，并同
时进行合法行政监督及管理。这需要立法来解决，通过法
律来授权行政干预并同时保护企业的正常权益不受侵害。
目前通过舆论及 NGO 组织对企业的安全活动进行外部失
压，并采取政府行政手段强制企业严格安全措施，促使企业
重视安全问题的问责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营
与安全的冲突。该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企业心理和安
全边际成本，以及是否需要采取国家支援或补贴的形式政
策性保障。

3 企业股权及赔偿问题

在事故发生后，面临巨额赔偿，除去东京电力本身的
核电处置基金，政府介入无可避免，否则东京电力将面临
破产的问题[4]，东京电力恰恰是一家“大到不能破产的企
业”，随着股票价格下跌，相关农业损失，因核电泄露而避
险的民众，暴漏于危险的作业人员，以及后续核废料、核污
水的处理都面临着企业无法承担的天价赔偿。

政府以购入东京电力股权的形式，参与补偿，并且通
过企业协调对东京电力公司进行拆分改造，与其他公司共
同互相确保东京电力仍然具备运营条件。单一来看，民营
电力企业无法承受由于巨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电力设备
大规模损失及电网运行风险。在政府购入股权，出售部分
东京电力拆分业务后，金融机构也对如履薄冰的东电注入
紧急贷款。日本新核保险也将采取赔付核泄漏受害者。政

府本身也考虑要建立更为健全的保险机制来防止未来的
核事故。全国性质的核电保险公司已何种形式尚未明确，
但是在构想中，政府将以注资并以优先股股息收回成本。
保险公司及政府全国性电力公司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有
担忧标明若不能从金融机构得到融资，会对电力市场造成
冲击，这对灾害恢复及振兴及其不利。

政府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这在日本政府及商界是一
个比较有明确结论的课题。政府保障企业的独立经营也是
日本政府所秉承的一贯策略。且以政府动用财政预算来收
购东电股份也引起外部担忧及不满情绪。一是害怕东京电
力独立经营受到过多干预，甚至被“国有化”，二是利用纳
税人给企业安全行为后果买单的处理方式是否违背了政
府财政预算的相关法律也是也是重要课题，但是企业安全
行为也并不是企业应当完全独自承担的和所独立面对的，
企业安全是公共安全，是不是相关责任人及利益相关体共
同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至少不能让企业
在背负经营压力和巨大风险的双重压力下使得企业进退
两难。况且若是日本政府的核电政策对企业的生产行为采
取政策性倾斜，是否需要政府对该能源政策给予必要政策
保障来应对风险，这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4 核电事故后核能立法问题

核电事故后，日本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重新核查
现有的核电机组，实行更为严格的安全准入标准。核电机
组重新明确商业运行年限为 40 年，并当即关停现有全部
核电机组。政府通过行政机构改革进步一加强监管力度，
并通过立法方式严格管控核电机组运行。但是核电机组固
有的先天缺陷，比如核废料处理难度大，比如何处理日本
关于“无核三原则”承诺与现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法
理衔接[5]，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菅直人在任期间，日
本出现反核电的浪潮，但是并未使得政府下定决心废弃核
电计划。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所面临的地缘战略考虑和核能
源的高度敏感性使得日本政府及从中央政策方面无法禁
绝核电运行。如同伊朗一样，民用核电设施与核武器的相
关性是原子能利用的一个极端敏感地带，国际条约上关于
核不扩散的共识也未能阻止一些国家进行核试验，更遑论
核能利用或核电发展应该受到怎样的国际约束和国际共
识。至于国际上对于各个国家开发、利用核能的合法性问
题，核能是否应该受到国际条约和强制签署国际公约的问
题也因为掺杂过多的政治因素变得异常复杂而难以协调。
东电核事故对于全球核电能源具有深远影响，应当予以研
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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